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1年消防验收项目造价专项审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　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为进一步落实项目按规定办理开工手续及消防验收手续，规范我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造价执业人员行业活动，我局拟于12月开展2021年1-11月施工许可限额以下且已申报消防验收项目专项审查工作。现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检查范围
　　施工许可限额以下工程指：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（含100万元）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（含500平方米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并在2021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申报消防验收的项目（详见附件1）。
　　二、工作方式
　　本次抽查将通过抽查方式确定被检项目，通过第三方专业力量对被检项目造价进行审查。
　　三、工作流程
　　（一）全面梳理2021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申报消防验收，且属于限额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，通过抽查确定本次被检项目；
　　（二）被检项目应及时提供造价文件及相关造价核查资料，由第三方单位对被检项目的造价合理性进行检查并填写检查表（详见附件2），必要时将对被检项目现场进行核验。
　　三、检查依据
　　（一）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及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；
　　（二）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《佛山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《佛山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询价采购管理办法》；
　　（三）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；
　　（四）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；
　　（五）在本省、市发布的有关造价管理规定和计价依据。
　　四、工作要求
　　（一）被检项目在检查前另行通知。
　　（二）检查结果将在检查结束后在我局网站进行通报，若发现造价文件涉嫌造假，我局将依照职能处置。

附件1：2021年1月-2021年11月消防验收未办施工许可证项目（含造价企业）.xls
附件2：施工许可限额以下项目造价检查表.doc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1年1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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